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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合同义务仍可被视作清盘中处置财产 

HSIN CHONG CONSTRUCTION CO LTD（清盘中）诉

BUILD KING CONSTRUCTION LTD [2021] HKCFA 14 

 

背景 

《公司（清盘及杂项条文）条例》1（《公司清盘条例》）

第 182 条规定，除非法院另有命令，否则在公司清盘开始后

对其财产的任何处置均为无效。终审法院（终审法院）在

“Hsin Chong Construction Co Ltd（清盘中）诉 Build King 

Construction Ltd”2一案中，澄清了什么情况会构成第 182

条中的“财产处置”。这个案例表明，要确定有关的“财产”

和“处置”可能并不容易。此外，在处置行为前宜寻求确认

令，而非以追溯方式提出申请。 

案件事实 

2013 年，Hsin Chong Construction Co Ltd（公司）和 Build 

King Construction Ltd（Build King）成立了一家非法人合

资企业，用于履行设计和建造一个大型警察设施的政府合同。

合资企业协议（合资企业协议）第 17 条规定，如果一方无

力偿债，另一方可以将无力偿债方排除在该合资企业之外。

如果行使了排除的选择权，继续经营方应继续完成该项目。

在项目完成时，将进行会计核算，以计算无力偿债方在截至

排除日期有权获得的任何累算利润的数额，包括考虑无力偿

债方所投入的资本，减去其在任何损失中的份额和继续经营

方由于无力偿债方的违约而产生的任何支出或损失。 

2017 年和 2018 年，当该合资企业接近完成警察设施的结构

设计和施工，但建筑装饰和建筑服务的工作刚刚开始时，公

司陷入了财务困境。2018 年 8 月，一位债权人发出了将公

司清盘的申请（由此开始了公司的清盘）。2018年 12 月 13

日，Build King 在认为公司无力偿债后，引用了合资企业协

议的第 17 条，将公司排除在该合资企业之外。 

2018 年 12 月 17 日，Build King 和公司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根据该协议，Build King 同意支付总额为

5,360 万港币，以收购公司在该合资企业中的剩余权利和利

益。这实际上消除了公司等待项目完成后的最终核算的需要。

双方同意分两期支付对价，并存入公司的姊妹公司 Cogent 

Spring Limited（Cogent Spring）的银行账户。证据显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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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之所以要求向 Cogent Spring 付款，是因为公司的银行账

户因清盘申请而被冻结。 

根据补充协议，Build King 向 Cogent Spring 支付了第一笔

2,000 万港币的款项。Cogent Spring 随后使用这笔资金为公

司支付工资和强积金，以及履行同一集团内其他实体的其他

缴款义务。 

2019 年 1 月 18 日，Build King 申请了关于补充协议不应被

《公司清盘条例》第 182 条规定撤销的命令。 

原讼法庭（原讼法庭）确认了补充协议及其下的任何财产处

置的有效性。这一决定得到了上诉法庭（上诉法庭）的支持
3。然而，终审法院推翻了原讼法庭和上诉法庭的裁决。 

原讼法庭和上诉法庭的裁决 

在作出确认效力的裁决时，原讼法庭认为 Build King 的付款

是支付给公司的代名人以履行 Build King 作为补充协议下的

买方的义务，因此不是对公司财产的处置。原讼法庭认可

Cogent Spring 只是作为公司的代名人收取款项，并认为违

反《公司清盘条例》第 182 条的行为是后来 Cogent Spring

对资金的挪用，这属于公司和/或其董事的内部行为，并不

涉及 Build King 的任何违反责任的行为。原讼法庭还关注

到，不予确认效力的后果是公司必须向 Build King 偿还

5,360 万港币。 

上诉法庭同样强调，Cogent Spring 被指定为公司的代理人，

代表公司收取 Build King 根据补充协议所付的对价，并同意

如果有任何违反《公司清盘条例》第 182 条的行为，那是由

于后来公司和/或其董事而不是 Build King 对所收款项的挪

用。 

终审法院的裁决 

终审法院撤销了下级法院的确认令，并宣布根据《公司清盘

条例》第 182 条的规定，补充协议和据此作出的处置行为是

无效的。在作出此裁决时，终审法院澄清了关于《公司清盘

条例》第 182 条的原则。如果一项交易构成在清盘开始后对

公司财产的处置，则除非法院另有命令，否则该交易推定为

无效。在决定是否确认处置行为有效时，法院认为广大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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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利益具有核心重要性。如果处置行为可能是或实际是为

了无担保债权人的利益，则可作出确认命令。反之，如果不

能证明这种利益，则相当可能不作出确认命令。如果处置行

为导致广大债权人的利益受到损害，这种损害性影响将导致

处置行为的效力不能被确认。 

终审法院应用上述原则，表达了不同于原讼法庭和上诉法庭

裁决的看法。终审法院认为，原讼法庭和上诉法庭错误地将

焦点放在 Build King 向 Cogent Spring 支付款项。根据合资

企业协议，当 Build King 行使排除公司的权利时，公司在项

目完成时拥有任何累算利润的权利。这些剩余权利和附带利

益构成了当初的相关财产。通过补充协议（在清盘程序开始

后签订），Build King 同意购买公司在合资企业协议下的剩

余权利和附带权益，总对价为 5,360 万港币。因此，公司的

剩余权利和附带权益转化为据法权产，具体是指公司在补充

协议下收受对价的权利。Build King 根据补充协议向 Cogent 

Spring 支付第一笔 2,000 万港币的款项时，发生了对价值

2,000 万港币的据法权产的处置。即使 2,000 万港币的金额

是根据合同支付给第三方，该转让依然构成第 182 条意义上

的处置行为。 

因此，相关处置（即根据补充协议向 Cogent Spring 支付的

2,000 万港币）被推定为无效。对于是否应予确认效力，终

审法院指出，第一笔 2,000 万元的款项全部拨归 Cogent 

Spring，耗散给各个不同的第三方，损害了公司的无担保债

权人的利益。因此，下级法院发出的确认令应被撤销。对于

Build King 在向 Cogent Spring 付款时并无另有目的或违反

任何责任的事实，终审法院不认同此是支持发出确认令的事

由。第 182 条的存在是为了确保相关公司的财产被保留下来

以得到妥善的分配，并不要求在处置行为被确认无效之前证

明相关人士涉及任何违反责任的行为。 

鉴于相关确认令被推翻及补充协议无效，终审法院明确指出

公司可以恢复对 Build King 的债权，即根据最终核算确定的

合资企业协下的议剩余权利的价值。由于公司从未收受任何

款项，因此公司无须向 Build King 偿还任何款项。 

关注要点 

面对清盘申请的公司和寻求与该公司进行交易的任何一方都

应了解《公司清盘条例》第 182 条的影响。在确定某项交易

是否构成对该公司财产的处置并因而在《公司清盘条例》第

182 条下被视为无效时，关键是要准确确定相关的“财产”

和“处置”。就根据合同规定进行的交易而言，如果相关款

项的支付导致该公司的财产被转移或耗散，从而使广大债权

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则仍可根据《公司清盘条例》第 182 条

予以撤销。这种损害性影响会导致交易无法生效。 

特别是，香港的银行一旦获知有针对某公司的清盘申请，通

常会冻结该公司的银行账户。任何寻求向该公司付款的一方

应事先向法院申请确认令，而不是试图通过向与该公司有关

的实体付款并在事后寻求追溯性确认令来避过该公司银行账

户被冻结的问题。如果采取后一种做法，当事人须承担法院

拒绝发出追溯性确认令以及交易无效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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